医语众迪视频传播合作合同
甲方：上海麦田公共关系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成都北路333号招商局广场南楼2602室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731011874563086T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乙方：广州医语众迪医疗健康投资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大灵山路61号第20栋101房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9XNHH38R
联系人：韦晓莹
联系电话：18813437574

甲乙双方本着平等互惠的原则，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其相关法律、法规，经双方友好协商，达成如下条款，供双方共同遵守：

一、合作内容：
为了提升品牌形象和知名度，上海麦田公共关系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麦田”）与广州医语众迪医疗健康投资有限公司）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就甲方委托乙方为甲方拍摄并剪辑相关视频，并就有关事宜达成如下合同：
1.1服务期限：  2023 年 1 月 11 日 — 2023 年 3 月 15 日 
1.2服务范围：30条肿瘤科普短视频代摄制项目：21条口播科普、9条大咖辟谣。
1.3服务具体内容：
乙方基于甲方要求的传播重点，拍摄30条时长2-3分钟的科普视频，并按甲方要求完成剪辑后交付。
二、服务费用及支付条款
2.1本合同项目服务费用合计为人民币 ¥5,0000.00元（大写：伍万元整），已包含相关税款。 
2.2支付方式如下：
乙方应当按照本合同第1.1条规定按时将制作成果提交予甲方以便甲方根据本合同规定进行验收，甲方认可并接受制作成果，甲方收到甲方客户支付的相应款项后且收到乙方开具的相应增值税专用发票后的30天内，会将制作费共计人民币¥50000.00（大写伍万元整）支付予乙方。
发票内容为：*其他咨询服务*其他咨询服务费。
甲方应及时按照约定支付款项，超过15日仍未支付的，乙方有权解除本合同，同时可要求甲方立即一次性支付未付合同全部款项，并承担最高不超过合同总额30% 的违约责任。
2.3 甲方应依约足额将款项支付至乙方指定的如下账户。
· 开户名：广州医语众迪医疗健康投资有限公司
· 账号：3602115509100400290
·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中山大道中支行
· 纳税人识别号：91440101MA9XNHH38R
·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龙洞商贸大街12号101铺、14号101铺自编K173房

甲方开票信息：
· 企业名称:上海麦田公共关系咨询有限公司 
· 纳税人识别号：91310118745630867T
· 地址: 上海市静安区成都北路333号招商局广场南楼26楼
· 开户行：交通银行上海徐汇支行
· 账号:310066179018800063802 

三、双方的权利及义务
3.1 甲方权利及义务
3.1.1双方合作期间，甲方应积极配合乙方，主动及时提供乙方所需的资料，并保证所提供资料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不侵犯任何第三人的合法权益、知识产权等。
3.1.2甲方负责安排出镜医生，协调拍摄时间并提供视频脚本、剪辑要求等给乙方作为摄制视频的依据。所有需要乙方配合的内容，甲方可提供参考意见、方向和文案的资料。
3.1.3甲方尽量尊重乙方的专业经验和知识，考虑乙方工作周期等因素，在乙方提交有关文件后及时、完整地以书面形式一次性提出，以便乙方有足够时间保质保量、高效完成各项业务。
3.1.4甲方在下达各项工作任务和提出各种正式建议与意见时，应采用包括电子邮件、即时通讯工具等方式，以增进沟通之效率，及未来之查证。
3.1.5甲方应按照合同约定及时支付相关款项，以保证项目的正常进行，甲方延期付款的，项目完成时间顺延，同时乙方可追究甲方违约责任。
3.2 乙方权利及义务
3.2.1乙方基于甲方要求和传播重点，拍摄并剪辑的科普视频时长不少于2分钟，并保证其视频按时输出。
3.2.2视频内容需与甲方提供的脚本和剪辑要求保持一致。
3.2.3乙方应按照双方约定的要求，按时保质保量完成视频制作并将成品交付甲方，在制作过程中接受甲方提出的建议和修改意见，直至视频成品最终交付完成。
3.2.4乙方若不能在约定的时间节点交付相关视频，乙方应提前知会甲方，并给出替补方案。

四、知识产权
[bookmark: _GoBack]4.1	由乙方为本合同目的完成的传播素材，知识产权归甲方所有。每阶段的工作成果的所有权在甲方验收通过且支付该阶段费用后自动转移，但乙方享有署名权；包括但不限于对脚本、视频、制作成果以及制作素材等进行修改、剪辑的权利。
4.2	乙方应确保在视频制作过程中，不会侵犯任何第三方合法权益。如为本合同之目的所使用的任何资料涉及其他方之法律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使用权、商标权、著作权、专利权和肖像权等），乙方应事先取得该其他方之书面意见及许可。乙方违反上述约定擅自使用其他方的知识产权、肖像权等法律权利引起该其他方向甲方及/或甲方客户索赔，则由乙方负责承担责任。乙方在任何阶段均不得将本合同项下视频的创意及素材部分或全部用于一切商业或非商业用途之传播、播映、翻录、制作等。


五、终止合同条款
签订合同之日起双方任何一方不得擅自解除合同，若需解除合同需提前15个工作日内通知对方，并经对方书面同意，否则需承担本合同约定的相关违约责任。（不可抗力除外。）

六、不可抗力及免责
6.1“不可抗力”是指双方不能合理控制、不可预见或即使预见亦无法避免的事件，该事件妨碍、影响或延误任何一方根据本合同履行其全部或部分义务。该事件包括但不限于政府行为、自然灾害、战争、黑客或计算机病毒侵袭或任何其他甲乙双方认同的类似事件。
6.2不可抗力还包括合同执行中意外发现政策违规或者相关法律法规的修改、失效等政策性问题导致合同不能继续履行，双方均不承担额外责任，对于已经执行的合同内容，甲乙双方协商终止，并根据实际执行金额由甲方支付给乙方相应费用。
七、商业秘密及保密
7.1甲乙双方在项目进行中获取的任何信息及数据，双方均有责任对该信息及数据进行保密，不得向第三方以任何形式泄漏。
7.2甲乙双方不得将本合同内容在未经对方书面同意的情况下单方面透露给第三方。
7.3甲乙双方在合作过程中，获得、知悉对方商业秘密时，应该承担保密责任，包括但不限于对经营发展思路和计划、经营状况等信息进行保密。保密责任的期限不以双方合作的时间为限。只有在对方的秘密信息丧失保密的必要或者对方明确以书面形式表示对方无须承担此保密责任时，才不再承担保密责任。
7.4双方应保证其有关雇员同样遵守本条以上各款所约定的保密义务，无论其相关雇员是否仍在职或是否正式员工。雇员违反保密义务的责任由该雇员所属一方承担。

八、通知与送达
8.1与本合同相关的所有文件，均以中文书写，并以下述所列电子邮箱送达：
电子邮箱送达相关内容的，以本合同双方指定的电子邮箱为准，甲方指定电子邮箱Winnie.yang@ubs-cn.com，乙方指定电子邮箱 caro.wei@doctorsays.cn   。
8.2双方联系人：
①甲方具体对接联系人如下：姓名 杨思浩;电话13468674922;微信13468674922；
②乙方具体对接联系人如下：姓名韦晓莹；电话18813437574；微信xy898700 。
上述任何送达方式一经送达即发生法律效力，如遇变更需双方协商书面确定方生效。

九、其他约定事项
9.1任何一方违反其在本合同中的义务，另一方有权要求对方依据本合同的有关条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相关法律进行赔偿，但赔偿总额不超出本合同的合同额。
9.2甲乙双方争议管辖法院为原告所在地人民法院进行管辖，同时过错方需承担无过错方为此支付的合理律师费、担保费、鉴定费、差旅费等开支。
9.3本合同未尽事宜，双方可另行签署补充合同，补充合同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9.4本合同于甲乙双方盖章之日起生效，至本合同双方权利义务履行完毕之日终止。本合同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具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授权签字人：                         授权人签字：
日期：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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